
臺北市政府 91.05.06. 府訴字第０九０一八三九六二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代　理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強制出境

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為大陸地區湖南省人，與臺灣地區人民○○結婚，訴願人雖已向主管機關提出

　　居留申請，惟尚未獲准居留，目前係以探親名義往返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此次係經申

　　請許可以團聚之名義於九十年四月九日入境臺灣地區，原核准停留期間為自入境翌日起

　　六個月內出境，嗣經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核准延長停留期間至九十一年四月九日

　　。訴願人於九十年四月十三日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　申請工作許可

　　，　經該會許可其工作期限自九十年四月十三日至九十年十月十日止，訴願人旋於九十

　　年五月間受僱於「○○涮涮鍋店」工作。

二、原處分機關所屬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員警於九十年十二月五日在本巿○○街「○○涮涮

　　鍋店」內，發現訴願人從事打雜、洗菜等工作。經查訴願人已逾許可工作期限，違反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等規定，乃以口頭通知訴願人將

　　於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解送其出境。訴願人不服，於九十年十二月十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補正程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

　　地區人民，不得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大陸

　　地區人民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一、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結婚

　　已滿二年或已生產子女者。二、其他基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科技或文化之考量

　　，經主管機關認為確有必要者。」「依本條例規定經許可居留者，居留期間內，得在臺

　　灣地區工作。」第十七條之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已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提出居留申請者，其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內，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受僱在

　　臺灣地區工作。主管機關為前項許可時，應考量臺灣地區就業市場情勢、社會公益及家

　　庭經濟因素；其許可及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



　　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項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

　　意......三、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第一項之強制出境處理辦法及

　　第二項收容處所之設置及管理辦法，由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第九

　　十六條規定：「本條例施行細則及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在臺灣地區陸上

　　，查獲依法得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治安機關於查無其他犯罪事

　　實後，得逕行強制出境。」第六條規定：「強制出境，依下列規定處理：一、治安機關

　　查獲者，得請當地警察機關協助處理。二、各級警察機關查獲者，依規定逕行處理。三

　　、經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收容處所暫予收容者，由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

　　局（以下簡稱境管局）協調執行。」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

　　辦法第五條規定：「大陸地區配偶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工作者，其許可期間不得逾許可停

　　留期間。許可停留期間屆滿，經許可延長停留者，應檢具原許可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展延工作許可。」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三條之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符合左列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一、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結婚已滿二年，且婚後累

　　計在臺灣地區合法停留期間逾三百日者。二、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與現任臺灣配偶所

　　生子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三、其臺灣地區配偶年逾六十五歲或為中度以上身心障

　　礙者。」「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合法停留期間，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申請

　　變更停留事由為團聚。」「依前二項規定，以團聚事由進入臺灣地區或於臺灣地區申請

　　變更停留事由為團聚者，其出境後再進入臺灣地區時，仍應依團聚相關規定申請。但有

　　特殊事由者，不在此限。」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

　　地區停留期間規定如左......二、團聚：停留期間不得逾六個月，符合第三條之一第一

　　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必要時得酌予延長期間，其總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年；符合第

　　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每次延期不得逾六個月，其總停留期間不得逾三年。」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於八十五年十月十八日與臺灣地區人民○○結婚，九十年四月九日第四次申請

　　　來臺入境團聚。因訴願人配偶七十六歲，近期年邁多病，且家境清寒，故於九十年四

　　　月十三日至勞委會合法取得在臺工作證，同年五月六日始至○○涮涮鍋工作。

（二）訴願人因文化較低，不諳勞委會規定，誤以為取得工作證即可擁有永遠工作權，不懂

　　　條文內容細節，工作證須再辦延期手續，亦未曾有相關人員告知，實無故意犯罪而遭

　　　嚴酷懲罰遞解出境。



（三）訴願人如遭遞解出境，一年內不得來臺團聚照顧年邁多病之配偶，且須一年後重新排

　　　隊再等二年後方可辦理工作證，並再等十餘年方能取得定居權等。

三、卷查訴願人於九十年四月九日經申請獲准來臺與其配偶○○團聚，九十年四月十三日向

　　勞委會申請工作許可，經該會許可工作期限自九十年四月十三日至九十年十月十日止，

　　此有卷附九０入出字第三三０一三六０五號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影本及勞委會九十

　　年四月十四日臺勞職外字第０四三０三九三號函影本可稽。原處分機關所屬員警於事實

　　欄所述時、地查獲訴願人受僱於本巿餐廳，從事打雜、洗菜等工作，訴願人對其受僱工

　　作之事實並不否認。查上開勞委會臺勞職外字第０四三０三九三號函許可訴願人在臺工

　　作之有效期限既為九十年四月十三日至九十年十月十日止，且訴願人並未於許可期限屆

　　滿前依規定填具展延申請表申請工作許可之展延。是訴願人於九十年十二月五日遭原處

　　分機關查獲時，其工作許可顯已逾期。嗣原處分機關函請勞委會解釋，經該會以九十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臺勞職外字第０二二六二二七號函示略以：「......說明......二、本

　　案依規定工作許可期限而未經展延許可工作，係屬違法，如經查獲，應予遣返。」遂認

　　訴願人已違反前揭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規定，乃依該條例第十八條規定

　　，以口頭通知訴願人將於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解送其出境。是本案原處分機關依法處分

　　，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訴稱其配偶年邁多病，家境清寒，且因不知工作證尚須再辦延期手續及遭遞解

　　出境後一年內不得來臺團聚照顧年邁多病之配偶云云。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十七條之一業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准許已提

　　出居留申請之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經申請通過後受僱在臺灣地區工作。行政院於九十

　　年四月九日發布之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

　　「大陸地區配偶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工作者，其許可期間不得逾許可停留期間。許可停留

　　期間屆滿，經許可延長停留者，應檢具原許可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工作許可

　　。」訴願人自應於工作許可期限屆至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工作許可。次查卷附勞

　　委會九十年四月十四日臺勞職外字第０四三０三九三號函知訴願人略以：「主旨：茲許

　　可臺端在臺灣地區工作，工作期限自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十三日至九十年十月十日止，

　　......說明......四、臺端之停留期間屆滿，依規定獲准延長停留，應填具展延申請表

　　申請工作許可之展延。......」是訴願人辯稱其誤以為取得工作證即可擁有永遠工作權

　　云云，顯非可採。又本案訴願人之情縱屬可憫，惟其所為既與前揭規定不合，尚難據以

　　對其為有利之認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作成強制出境之處分，並無不合，原

　　處分應予維持。另關於訴願人聲請暫緩處分之執行乙節，前經本府以九十年十二月十一

　　日府訴字第０九０一八三九六二一０號函准予停止執行；嗣經本府審議結果，因認停止

　　執行之原因已消滅，爰另以九十一年五月三日府訴字第０九０一八三九六二二０號函撤



　　銷停止埶行，併予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五　月　　六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